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天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３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做如下提示：

１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二）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七楼会议室。

（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

（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７

）会议出席对象

①

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

他人代为出席（委托书见附件），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④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２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价格

（

３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用途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议案

３

、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议案

４

、审议《关于批准公司与各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１

）审议公司与珠海市鑫安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

２

）审议公司与青岛百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

３

）审议公司与王卫青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

４

）审议公司与鲍国熙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

５

）审议公司与方海平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议案

５

、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与

ＮＡ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

，

ＬＴＤ

签署

ＴＦＴ

—

ＬＣＤ

（

ＬＥＤ

）光学薄膜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议案

８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议案

９

、审议《关于变更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主营业务调整的议案》

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对签署债务重组协议进行授权的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②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部

联系人：高蕴芳、郭裕

地 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１

电话：

０３５１－４０４０９２２

传真：

０３５１－４０３９４０３

４

、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投票具体流程如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３８２３４

； 投票简称：天龙投票

（

３

）申报价格：

１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在“委托价格”

项下申报

９９

元，表决方法如下：

一次性表决所有决议 决议内容 申报价格

议案

１－

议案

１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

元

２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所有议案，在“委托价格”项下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

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对于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

１０

个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１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２．０２

，依此类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０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与种类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价格

２．０２

２．０３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２．０３

２．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０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５

２．０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６

２．０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０

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批准公司与各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４．００

４．０１

公司与珠海市鑫安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合同》

４．０１

４．０２

公司与青岛百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合同》

４．０２

４．０３

审议公司与王卫青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４．０３

４．０４

审议公司与鲍国熙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４．０４

４．０５

审议公司与方海平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４．０５

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与

ＮＡ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

，

ＬＴＤ

签署

ＴＦＴ

—

ＬＣＤ

（

ＬＥＤ

）

光学薄膜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８．００

９

《关于变更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主营业务调整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对签署债务重组协议进行授权的议案》

１３．００

（

４

）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注意事项：

（

１

）投票不能撤单；

（

２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其他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５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

３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天龙集团证券投资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０１

电话：

０３５１

—

４０４０９２２

传真：

０３５１

—

４０３９４０３

联系人：高蕴芳、郭裕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授权其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议 案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与种类

２．２

、发行价格

２．３

、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６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３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４

、《关于批准公司与各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４．１

、公司与珠海市鑫安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合同》

４．２

、公司与青岛百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合同》

４．３

、审议公司与王卫青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４．４

、审议公司与鲍国熙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４．５

、审议公司与方海平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

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６

、《关于公司与

ＮＡＮ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

，

ＬＴＤ

签署

ＴＦＴ

—

ＬＣＤ

（

ＬＥＤ

）光学薄膜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宜的议案》

８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９

、《关于变更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主营业务调整的议案》

１１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对签署债务重组协议进行授权的议案》

备注：

１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请直接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下填入“

√

”。

２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 人 股 东

委托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注册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４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通

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１５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北京长安汽车公司乘用车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５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为实现公司在全国的战略布局，同时建立新能源汽车基地，公司在北京注册了分公司，名称为“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汽车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零部件技术开发；销售汽车零部件。产品方案确定为乘用车，

包括轿车和城市

ＳＵＶ

，以及新能源汽车。 北京长安汽车公司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北京窦店高端现代制造业

（新城）产业基地核心区内，总规划用地面积

２３００

亩。 北京长安汽车公司乘用车产能建设本着整体规划、分期实

施、滚动发展的原则进行，本乘用车建设项目是一期工程，由乘用车四大工艺、新能源汽车装配，及新车试制等部

分组成，建设规模为年产乘用车

２０

万辆，项目建设投资为

４３２

，

７４２

万元（含土地购置费），其中设备投资为

１８４

，

４０７

万元，建安工程投资为

９０

，

０４９

万元，其他费用

１４８

，

５４２

万元，项目预备费

９

，

７４４

万元。 本项目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建成投产。

３

、关于调增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徐留平先生、邹文超先生、张宝林先生、王晓翔先生、连刚先生、马俊坡先生、王重生先

生回避表决，其余参加会议的

８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同意票

８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本关联交易内容请详见本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重庆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

、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５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程序，需要对《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条款进行

修改。 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现行第一条：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过半数同意选举产生。 为便

于开展工作，委员会设置一名委员会秘书，由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担任。

修订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提名并经董事会过半数同意选举产生。为便于开展

工作，委员会设置一名委员会秘书，由公司审计部部长担任。

２．

现行第三条：审计委员会下设审计事务工作小组，负责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及审计委员会委托的其

他事务。 该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委员会秘书负责。

修订为：审计委员会下设审计部，负责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及审计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事务。审计部的日

常工作由审计部部长负责。

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票

１５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以上第

１

、

２

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４８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增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对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采购额和关联销售额作出了预计。

２０１０

年，由于公司合并范

围发生变化（公司收购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重庆长安金陵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股权、出售

安福汽车营销有限公司股权）以及鱼嘴基地建设提速等原因，导致公司采购、销售实际情况与年初预计时发生了

改变，公司和部分关联单位

２０１０

年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原预计发生了变化，需要对原预计金额进行增加调整，具体

情况如下：

一、增加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基本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原预计

２０１０

年发生金额

现 预 计

２０１０

年发生金额

采购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零部件

３６ ４

，

５８９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零部件

２

，

３８９ ７

，

０９１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安车

桥分公司

采购零部件

８６

，

５８８ １１５

，

２８７

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整车及零部件

１８

，

３８０ ４０

，

６０８

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物资及服务

１０

，

５００ ２８

，

３９９

合营企业：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采购整车及零部件

４７

，

５２３ ６０

，

７３６

销售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及零部件

０ ６

，

０２９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及零部件

１２

，

２８４ １６

，

９４４

西南兵器工业公司 销售整车及零部件

１０７

，

１３３ １２３

，

０８０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模具及零部件

０ １５

，

０００

重庆安福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销售整车及零部件

０ ９

，

９０９

合营企业：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零部件

２

，

４２３ ４７

，

４２０

合计

２８７

，

２５５ ４７５

，

０９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汽车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

控制

赵德恩

１５

，

０００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

市

油箱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

控制

周德福

８

，

６９０．５０

成都陵川车用油箱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

市

车用油箱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

控制

王太勇

１

，

９８０

西南兵器工业公司 重庆市 汽车销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司

控制

王渝江

２０

，

０００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建

安车桥分公司

雅安市

汽车摩托车

零部件

母公司之分公司

重庆安福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重庆市

汽车及零配件

销售

母公司之子公司 邹文超

４

，

２００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汽车制造销售 母公司之子公司 吴雪松

１１０

，

３２８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制造销售普通

机械，模具，工

具。 制造 、开

发、 销售长安

系列汽车零部

件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

司控制

时玉宝

７４

，

０００

重庆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 建筑工程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

司控制

薛松

５

，

７０７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省

汽车制造与销

售

受同一最终控股公

司控制

王重生

３

，

０００

合营企业：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市

汽车制造与销

售

合营企业 徐留平

３５

，

１４４

万美元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履约能力较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向关联方采购产品的价格系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各关联公司与本公司之间的零部件供应、汽车销售服务等交易，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保

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

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 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此类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是必要

的，还将持续下去。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名称 关联人

签署日

期

协议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 协议有效期

关于关联企业之间经常性

交易行为的框架协议

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初

汽车、零部件、原材料

的采购和销售

具体实施合同约

定

３

年

六、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增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议案》，参加会议的关联董事徐留平先生、邹文超先生、张宝林先生、王晓翔先生、连刚先生、马俊坡先

生、王重生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

８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该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事项给予了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会后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的采购、销售服务涉及到的交易金额增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交易价格符

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交易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保证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是必要的；董事会对以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各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⒉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⒊

独立董事意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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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董事会研究，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现场投票

表决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名称：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五）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长安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六）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七）出席对象：

１．

凡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或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租赁哈飞汽车、昌河汽车公司固定资产的议案；

（二）关于与哈飞汽车、昌河汽车公司签订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及生产协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三）关于新增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关于调增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六）关于北京长安汽车公司乘用车建设项目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５

）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７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⒈

法人股东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出席人身份证；

⒉

自然人股东需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

委托代理人需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

上述股东将所需的相关证件或授权委托书通过专人、传真或邮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５

：

３０

前。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⒈

联系人：崔云江、黎军

⒉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⒊

联系电话：（

８６

）

０２３

———

６７５９４００９

⒋

联系传真：（

８６

）

０２３

———

６７８６６０５５

⒌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３

（二）会议费用：到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股东代码

＿＿＿＿＿＿＿＿＿＿＿

所持股份类别（

Ａ

股或

Ｂ

股）

＿＿＿＿＿＿＿＿＿

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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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3,0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5

股

，

公司总

股本由

63,000,000

股变更为

110,250,000

股

。

（3）2009

年股利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

2009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滚存利润分配原

则

》

的议案

，

公司以

2009

年

9

月

30

日总股本

110,25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6

元

（

含税

）。

3、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

股

）

前留存的

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

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的第一个盈利年度派发股利

，

具体形式

、

金额和时间将由股东大会决定

。

（

六

）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

:

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注册地 控制情况 主营业务

1

淄博欧木

1980.3 3000 3000

临淄区朱台镇

100%

生产

、

销售装饰原纸

和耐磨纸

2

博兴欧华

2001.4 200 200

博兴县湖滨镇

寨郝村

100%

生产

、

销售装饰原纸

子公司财务状况

（

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

）

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公司名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或

2009

年

1- 12

月

2010

年

6

月

30

日或

2010

年

1- 6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淄博欧木

64,987.96 14,770.21 9,673.64 79,603.28 17,740.79 5,970.58

博兴欧华

5,148.52 1,294.67 117.04 8,166.06 1,059.59 564.92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

、

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

总额

其中

：

建设期 备案情况

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1

年产

15,000

吨高清晰度耐磨纸项目

15,970.28 13,510.61 2,459.67 18

个月

淄博市发改委

[2009]

淄发改

证

80

号

2

年产

10

万吨三聚氰胺浸渍装饰原纸清洁生

产示范项目

49,201.70 41,706.82 7,494.88 24

个月

淄博市发改委

[2009]

淄发改

证

81

号

合计

65,171.98 55,217.43 9,954.55 - -

二

、

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

“

年产

15,000

吨高清晰度耐磨纸项目

”

和

“

年产

10

万吨三聚氰胺浸渍装饰原纸清

洁生产示范项目

”

两个项目的产品均为主营业务产品

，

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

。

上述两个项目的实施

，

可

以进一步扩大公司主营产品的产能

，

优化主营业务产品结构

，

并大大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

、

技术创新和产

品开发能力

，

进而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

三

、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本公司净资产总额及每股净资产将大幅增加

，

这将将显著降低本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

，

迅速改善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

并将进一步增强本公司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由于两个新项目

的建设期分别为

18

个月和

24

个月

，

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时间内将下降

。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经过

详细的市场调研和充分的科学论证

，

投资于技术含量高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档装饰原纸产品

，

经过近

年来的市场验证

，

该类产品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

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

，

本公司产品结

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

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将以较快速度增长

，

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将会大幅增加

，

净资产收益率也将回升至较高水平

，

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显著增强

。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

、

风险因素

除了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所披露的风险外

，

公司还存在以下风险因素

：

（

一

）

母公司利润依赖于子公司分红的风险

目前

，

本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于全资子公司

。 2007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864.14

万元

，

其中投资收益

为

2,545.00

万元

，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为

88.86% ；200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248.80

万元

，

其中投资收

益为

7,216.12

万元

，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为

87.48% 。 200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080.54

万元

，

子公司未

进行现金分红

，

故母公司未取得分红收益

。 2010

年

1- 6

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5,289.99

万元

，

其中属于子公

司

2009

年度现金分红的投资收益为

3,800.00

万元

，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为

71.83% 。 2009

年子公司未进行

现金分红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A

股

）

前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2009

年度母公司未有分红计划

，

故淄

博欧木和博兴欧华两家子公司

2009

年中期未进行利润分配

，

母公司亦未收到子公司的投资分红

。

公司投资收益主要是两家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和博兴欧华的投资分红

。

根据

2006

年

10

月财政部颁

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

长期股权投资

》，

对于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实施成本

法核算

，

仅当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

方可确认为投资收益

。

子公司是否分红对母公司的

净利润和分红能力具有重大影响

。

根据财会函

[2000]7

号文

《

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配问题的请示

的复函

》

的规定

，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公司

，

其利润分配以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为依据

。

合并会计报表中可

供分配利润不能作为母公司实际分配利润的依据

。

虽然子公司章程和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均规定

，

子公司每

年向股东分配的利润不得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 ,

利润分配方案应在子公司股东会批准后一个

月内实施完毕

，

全资子公司应在母公司董事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后一个月内实施完毕

，

但因子公司分配的

利润只能计入发行人下一年度的投资收益

，

则直接影响股份公司当年的利润分配

。

（

二

）

资产抵押风险

目前

，

淄博欧木以淄国用

（2008）

第

E02503

号

、

淄国用

（2009）

第

E01350

号两宗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石化支行

，

为淄博欧木

2010-

固贷

- 001

号的

《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

项下的

4000

万元债务提供

3400

万元的抵押担保

。

如果本公司不能按期偿还上述抵押贷款

，

亦不能通过协商等其他方式有效解决

，

则上述抵押物将面临

被银行处置的可能

，

从而影响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

。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

募股资金投资项目在组织

、

管理和实施过程中

，

存在管理不善

、

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

，

将会影响项目实

施进度和工程建设质量

，

从而影响项目预期收益

，

不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项目建成投产后

，

在试生产过程中技术与设备

、

操作人员与设备之间仍需要一定的磨合期

，

如果在这

些方面出现问题

，

将可能导致本公司募投项目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量的销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两个生产性项目完全达产后

，

公司主营产品的产能将增加

11.5

万吨

。

虽然

公司对主营产品市场容量及发展趋势

、

市场占有率提升空间

、

产能释放进度进行了详尽分析

，

并在产品市

场开拓及营销计划等方面做了精心筹备

，

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但是如

果国家政策环境发生变动

、

市场需求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出现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

，

公司将面临新增产量

不能及时消化的风险

。

（

四

）

税收优惠风险

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

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鲁科高字

[2009]12

号文

，

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淄博欧木被认定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

15%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

有效期为三年

。

如果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或税率发生变化

，

将对公司未来盈利产生一

定的影响

。

此外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1999]290

号

《

关于印发

〈

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

得税暂行办法

〉

的通知

》

和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

［2000］013

号

《

关于印发

〈

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

所得税审核管理办法

〉

的通知

》， 2007

年

、2008

年公司和淄博欧木合计收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的企业所得

税分别为

352.24

万元

、1,284.90

万元

，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93% 、20.41% ，

对公司报告期盈利产

生一定的影响

。

根据

2008

年

5

月

16

日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

[2008]52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执行企业

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

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

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

以后公司购买国产设备投资将不再享受抵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

将对公

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

（

五

）

租赁造纸机生产线

、

厂房带来的风险

全资子公司博兴欧华租赁山东博兴环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2

条纸机生产线及附属厂房

，

年租金为

300

万元

，

合同到期日为

2010

年

6

月

6

日

。

为确保生产的稳定进行

，

博兴欧华与出租方续签了租赁合同

，

新

续签合同的到期日为

2014

年

6

月

6

日

，

租金数额不变

。

合同约定

，

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

，

博兴欧华具有优

先承租权

。

公司租赁生产线和厂房节约了投资建设资金

，

扩大了生产规模

，

为抢占市场

、

增强盈利能力具有

积极的作用

。

博兴欧华承租的纸机生产线和附属厂房如果被出租方转让

，

博兴欧华虽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受让权

，

但将面临在受让资产或放弃承租权之间做出选择

，

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造成一定的不利影

响

。

（

六

）

应收账款坏帐风险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的本公司财务报表显示

，

截至

2010

年

6

月末

，

本公司应收账款账面

金额为

105,956,368.58

元

。

其中账龄在

1

年以内的金额为

104,575,704.44

元

，

占应收账款的比例为

98.70% ，

相应计提坏账准备

5,228,785.22

元

；

账龄在

1�

年以上的金额为

1,380,664.14

元

，

占应收账款的比例为

1.30% ，

相应计提坏账准备

317,943.44

元

，

公司对全部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5,546,728.66

元

。

虽然公司针

对应收账款质量建立了严格的

“

事前

、

事中

、

事后

”

监控体系

，

但市场的变化可能导致部分债务人破产

、

停业

或长期无法清偿公司的货款

，

因此上述应收款项存在一定的坏帐风险

。

（

七

）

对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依赖风险

2010

年

1- 6

月

，

本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占原材料采购总金额的比例为

51.31% 。

虽然经过

多年的合作

，

本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良好和稳定的关系

，

但是受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国际市场供求的影

响

，

主要供应商尤其是国外供应商能否及时向本公司供货以及供货价格是否合理

，

将会影响本公司的正常

经营和经营业绩

，

因此

，

公司对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存在一定的依赖风险

。

（

八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

，

每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均保持一定的增长

。

但本次发行结束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

，

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投入到达产需要较长的时间

，

因此股票发行后

，

全面摊薄净

资产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对公司整体的生产经营状况

、

财务状况及股东的预期利润回报率等方面均

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

存在因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引致的相关风险

。

（

九

）

环保风险

本公司以商品木浆为原料

，

从源头上解决了造纸污染问题

。

本公司从项目设计到产品工艺流程

，

每个

生产环节从节约资源入手

，

纸机白水回收利用首次采用了国内先进的膜技术处理工艺

，

实现了对高档装饰

原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纸机白水进行有效处理和回收利用

。

公司正常生产排放水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

近三年来公司没有发生污染事故和纠纷

，

也没有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通过了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的环境评估

，

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

。

但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

，

环

保标准可能更加严格

，

公司环保支出可能增加

，

对经营业绩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

（

十

）

人力资源风险

本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

特别是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生产规模大幅扩大

，

对生产管理

、

质量管

理

、

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

需要更多具有大型企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充实管理队

伍

。

公司地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

收入标准

、

生活水平与省会城市济南或旅游城市如青岛等有一定的差

距

,

在人才引进

、

人才稳定以及人才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

,

存在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

因

此

，

本公司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的风险

。

（

十一

）

股票市场风险

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

、

完善的阶段

，

尚未完全成熟

，

在此阶段中

，

股票市场瞬息万变

，

受到国内

外政治形势

、

经济金融形势

、

投资者心理状况和市场自身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加之存在一定

程度的投机

、

炒作行为以及证券违法行为等其他不稳定性因素

，

可能使本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实际经营

业绩相背离

，

从而对部分投资者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

二

、

其他重要事项

（

一

）

重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

，

本公司签署的重要合同合法有效

，

不存在潜在风险和纠纷

，

合同履行不

存在法律障碍

。

目前

，

本公司正在执行的重要合同具体如下

：

1、

采购合同

（1）2009

年

9

月

1

日

，

淄博欧木与

SU Z A N D �T R A D IN G �LT D

签订

《

纸浆供货协议

》，

向卖方购买漂白

桉木浆

，

每年交易量的最低量为

18000

吨

，

平均每月数量为

1500

吨

，

价格为巴西制造商每月对中国市场宣

布的漂白桉木浆牌价

，

买方在卖方宣布报价后

5

个工作日内确认订单

，

合同从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计算的

12

个月内有效

。

（2）2010

年

1

月

1

日

，

淄博欧木与

C EN T R A L�N A T IO N A L- G O T T ESM A N �IN G .

签订

《

木浆供应协

议

》，

向卖方购买

“

月亮

”

牌正品针叶木浆

，

每年采购量为

15600

吨

，

每月不少于

1300

吨

，

价格依据加拿大主

流漂白针叶木浆在中国市场的报价

，

合同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一年内内有效

。

（3）2010

年

3

月

28

日

，

淄博欧木与

V oith�Paper�G m bH �& C o.�K G （

福伊特造纸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签订

采购合同

，

向卖方采购流浆箱

、

斜网网部和流送系统

，

合同总价为

598.8

万欧元

。

（4）2010

年

3

月

29

日

，

淄博欧木与山东加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

《

木浆协议

》，

向卖方购买加拿大

“

虹鱼

”

牌针叶漂白木浆

，

每年交易量的最低量为

9600

吨

，

平均每月数量为

800

吨

，

价格依据加拿大一类漂

白针叶木浆每月在中国市场的报价

，

双方协商确定

，

合同从

2010

年

4

月

1

日起一年内内有效

。

（5）2010

年

4

月

23

日

，

淄博欧木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产品购销合同

》，

向卖方购买金

红石钛白粉

，

数量为

3000

吨

，

合同总金额为

3060

万元

，2010

年

7

月

10

日前送货到需方仓库

。

（6）2010

年

6

月

22

日

，

淄博欧木与

A .C ELLI�PA PER �S.P.A （

意大利亚赛利纸业设备有限公司

）

签订采

购合同

，

向卖方采购

A C �842

复卷机一套

，

价格为

100.10

万欧元

。

2、

销售合同

序号 签订日期 买方当事人 合同标的 备注

1 2010

年

2

月

28

日 正定华光装饰纸有限公司 白鹭

- 1、3#

浅灰

具体供货

数量以需

方订单为

准

2 2010

年

3

月

2

日 正定县鑫通木业装饰品厂 白鹭

- 1、2#

奶黄

、

高压白

3 2010

年

3

月

4

日 寿光东宇鸿翔木业有限公司

3#

浅灰

、3#

浅灰

、1026

暖白

4 2010

年

3

月

5

日 霸州市恒源纸业有限公司

3#

浅灰

、

玉兔白

5 2010

年

3

月

7

日 高碑店市三兴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厂

3#

浅灰

、2#

钛白

6 2010

年

3

月

9

日 江苏明盛木业有限公司 霜白

- 2、2#

钛白

- 1、3#

浅灰

7 2010

年

3

月

10

日 常州天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表层耐磨原纸

8 2010

年

3

月

12

日 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6#

钛白

- 1、

白鹭

- 1、3#

浅灰

- A

9 2010

年

3

月

13

日 临沂市兴平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6#

钛白

- 1、3#

浅灰

- A

10 2010

年

3

月

15

日 菏泽市锦隆装饰纸业有限公司

2#

钛白

、3#

浅灰

11 2010

年

3

月

16

日 天津市佩森木业有限公司 新暖白

、

桔红

12 2010

年

3

月

16

日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3#

浅灰

、6#

钛白

、

瑞新白

13 2010

年

3

月

18

日 成都市晨龙装饰材料公司

2#

钛白

、2#

钛白

- 1、6#

钛白

- 1、7#

钛白

- 1

14 2010

年

4

月

1

日 成都市全友家私有限公司

2#

钛白

15 2010

年

4

月

1

日 江苏贝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6#

钛白

- 1、3#

浅灰

- A 、

白鹭

- 1、2#

奶

黄印刷

由于行业及产品特点

，

公司对外销售产品一般每年与客户签订一次

《

工业产品购销合同

》，

对首批货物

价格及规格

、

产品质量

、

运输及交货方式

、

结算方式

、

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

以后的价格

、

规格变动以采购方

传真为准

，

定货传真件

、

其他补充条款在标有

《

工业产品购销合同

》

及附件字样时可作为

《

工业产品购销合

同

》

的附件

，

与

《

工业产品购销合同

》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

3、

分销协议

2009

年

9

月

23

日

，

发行人与

C O V ER IG H T �SU R FA C ES�H O LD IN G �G M BH

签署了

《

供应及分销协

议

》，

由本公司向其提供素色装饰原纸

、

表层耐磨原纸等装饰原纸相关产品

，

合同价款根据实际需求量确

定

，

合同有效期自

2009

年

9

月

23

日至

2014

年

9

月

22

日

。

4、

授信额度协议

发行人子公司淄博欧木与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行于

2010

年

4

月

8

日签订

《

授信额度协议

》（

编号

：

2010

年淄中临额字

005

号

），

授信期限为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1

年

3�

月

24

日

，

授信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30,000�

万元整

，

用于短期贷款

、

保函和贸易融资等品种

，

由齐峰特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5、

借款合同

序号 借款单位 借款银行 合同编号

金额

(

万元

)

年利率

（ % ）

借款期限

担保

方式

担保人

1

发行人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市

临淄区支行

N O 3710120090

0001169

2,000 5.13

2009

年

2

月

4

日

- 2011

年

2

月

2

日

保证 淄博欧木

2

发行人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市

临淄区支行

N O 3710120090

0001170

2,000 5.13

2009

年

2

月

4

日

- 2011

年

2

月

2

日

保证 淄博欧木

3

淄博欧木

工商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临淄字

第

0154

号

2,000 2.43

2010

年

6

月

22

日

- 2011

年

6

月

21

日

保证 发行人

4

淄博欧木

工商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临淄字

第

0155

号

3,000 2.43

2010

年

6

月

22

日

- 2011

年

6

月

21

日

保证 发行人

5

淄博欧木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淄中临

字

021

号

2,000 5.31

2010

年

4

月

9

日

- 2011

年

4

月

8

日

最高额

保证

发行人

6

淄博欧木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淄中临

字

024

号

3,000 5.31

2010

年

4

月

19

日

- 2011

年

4

月

18

日

最高额

保证

发行人

7

淄博欧木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淄中临

字

025

号

3,000 5.31

2010

年

4

月

21

日

- 2011

年

4

月

20

日

最高额

保证

发行人

8

淄博欧木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淄中临

字

026

号

3,000 5.31

2010

年

4

月

22

日

- 2011

年

4

月

21

日

最高额

保证

发行人

9

淄博欧木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淄中临

字

031

号

6,000 2.43

2010

年

5

月

7

日

- 2011

年

5

月

6

日

最高额

保证

发行人

10

淄博欧木

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

行

(2010)

年淄中临

字

035

号

3,500 2.43

2010

年

6

月

18

日

- 2011

年

6

月

17

日

最高额

保证

发行人

11

淄博欧木

中国建设银行齐鲁石

化支行

2009-

固贷

- 001

6,000

当年基准

利率

2009

年

7

月

21

日

- 2014

年

1

月

20

日

保证 发行人

12

淄博欧木

中国建设银行齐鲁石

化支行

2010-

固贷

- 001

4,000 5.76%

2010

年

2

月

1

日

- 2014

年

7

月

31

日

保证

/

抵押

发行人

13

淄博欧木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市

临淄区支行

N O 3701012010

0001223

2,000 4.779

2010

年

2

月

11

日

- 2011

年

1

月

7

日

保证 发行人

14

淄博欧木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市

临淄区支行

N O 3701012010

0001218

3,000 4.779

2010

年

2

月

11

日

- 2011

年

2

月

10

日

保证 发行人

6、

担保合同

（1）2009

年

2

月

4

日

，

淄 博 欧 木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淄 博 市 临 淄 区 支 行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N O 37901200900008317

号的

《

保证合同

》，

为发行人在

N O 37101200900001169

号的

《

借款合同

》

项下的

2000

万元债务向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2）2009

年

2

月

4

日

，

淄 博 欧 木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淄 博 市 临 淄 区 支 行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N O 37901200900008314

号的

《

保证合同

》，

为发行人在

N O 37101200900001170

号的

《

借款合同

》

项下的

2000

万元债务向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3）2010

年

2

月

1

日

，

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石化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固贷

- 001

号的

《

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在编号为

2010-

固贷

- 001

号的

《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

项下的

4000

万

元债务向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4）2010

年

2

月

1

日

，

淄博欧木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石化支行胜利分理处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固贷

- 001

号的

《

最高额抵押合同

》，

以淄国用

（2008）

第

E02503

号

、

淄国用

（2009）

第

E01350

号的土

地使用权为淄博欧木

2010-

固贷

- 001

号的

《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

项下的

4000

万元债务提供

3400

万元

的抵押担保

。

（5）2010

年

2

月

11

日

，

发 行 人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淄 博 市 临 淄 区 支 行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N O 37100120100014162

号的

《

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N O .37010120100001223《

借款

合同

》

项下

2000

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6）2010

年

2

月

11

日

，

发 行 人 与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淄 博 市 临 淄 区 支 行 签 订 了 编 号 为

N O 37100120100014156

号的

《

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N O .37010120100001218《

借款

合同

》

项下

3000

万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7）2010

年

4

月

8

日

，

发行人与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年淄中临额保字

005

号

《

最

高额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

(2010)

年淄中临额字

005

号

《

授信额度协议

》

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

单项协议

，

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向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

（8）2010

年

6

月

12

日

，

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年临淄

（

保

）

字第

0050

号

《

贸易融资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在

3000

万美元最高贸易融资余额内办理的进口信用

证

（

进口押汇

、

提货担保

、

买方远期信用证

、

信用证代付

）

贸易融资业务向该行提供保证担保

。

（9）2010

年

6

月

21

日

，

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年临淄

（

保

）

字

0051

号

《

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在

(2010)

年临淄字第

0154

号的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项下的

2000

万元债务向该

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10）2010

年

6

月

21

日

，

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年临淄

（

保

）

字

0052

号

《

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在

(2010)

年临淄字第

0155

号的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项下的

3000

万元债务向该

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11）2009

年

7

月

20

日

，

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石化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09-

固贷

保

- 001

号的

《

保证合同

》，

为淄博欧木在编号为

2009-

固贷

- 001

号的

《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

》

项下的

6000

万元债务向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7、

保证金质押总协议

2010

年

4

月

8

日

，

淄博欧木与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年淄中临质总字

005

号的

《

保证金质押总协议

》，

为淄博欧木与该行签订的

2010

年淄中临额字

005

号的

《

授信额度协议

》

项下债务的

履行

，

向质权人提供保证金质押

。

8、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09

年

4

月

23

日

，

发行人的子公司淄博欧木与山东朱台建工有限公司签订了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合同约定由山东朱台建工有限公司承包发行人车间及锅炉工程

（

土建

、

水

、

电

），

合同价款

1,475.29

万元

，

工

程内容为土建

、

安装

、

装饰

。

9、

租赁合同

2006

年

6

月

6

日

，

发行人的子公司博兴欧华与山东博兴环宇纸业有限公司签订了

《

多缸

1760、

八缸

1760

造纸机生产线租赁合同

》，

合同约定山东博兴环宇纸业有限公司将其多缸

1760、

八缸

1760

造纸机

、

两

条生产线配套制浆设备及附属设备租赁给乙方使用

，

租金每年

300

万元

，

租赁期自

2006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10

年

6

月

6

日止

。 2009

年

11

月

1

日

，

双方续签了上述合同

，

租赁期自

2010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6

日止

。

10、

其他重要商务合同

2009

年

12

月

28

日

，

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

关于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之承销协议

》。

双方约定

，

公司聘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

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股票的承销方式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

；

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

面值

1.00

元

；

发行数量

、

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方式以中国证监会最后核准为准

。

（

二

）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本公司不存在对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情况

。

（

三

）

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本公司无任何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

、

声誉

、

业务活动

、

未来前景等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

也无任何可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

心技术人员无尚未了结的任何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

也无任何可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上述人员无

任何刑事诉讼事项

，

也无任何可预见的刑事诉讼事项

。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

、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22

号

（ 0533） 7785585 （ 0533） 7788998

孙文荣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 021） 22169341 （ 021） 22169284

刘 青

律师事务所

：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

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147

号大行宫大

厦

15

楼

（ 025） 84503333 （ 025） 84505533

阎登洪

、

刘 竹

会计师事务所

：

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

际大厦

15

层

（ 010） 82330558 （ 010） 82327668

胡咏华

、

刘会锋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1093

号

中信大厦

18

楼

（ 0755） 25938000 （ 0755） 25988122

收款银行

拟上市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 0755） 82083333 （ 0755） 82083190

二

、

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时间

2010

年

11

月

24

日

- - 26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2010

年

11

月

30

日

申购日期和缴款日期

2010

年

12

月

1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除本招股意向书披露的资料外

，

公司将整套发行申请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作为备查文件

，

供投资者查

阅

。

有关文件目录如下

：

（

一

）

发行保荐书

；

（

二

）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

（

三

）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

（

四

）

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

（

五

）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

（

六

）

公司章程

（

草案

）；

（

七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

（

八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

二

、

查阅时间及地点

以上各种备查文件存放在公司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的办公地点

，

投资者可在公司股票发行的承销期

内查阅

。

查阅时间

：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11:30，

下午

1:30- 5:00

查阅地点

：

（

一

）

发行人

：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22

号

电话

：（0533）7785585

传真

：（0533）7788998

联系人

：

孙文荣

（

二

）

保荐人

（

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电话

：（021）22169341

传真

：（021）22169284

联系人

:

刘青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3

日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